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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 

「節約能源（資）小組管理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111 年 9 月 2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10 分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主席：陳建民校長 

記錄：陳素菲助理 

 

 

 

 

 

 

項次 會議程序 預定 

討論時間 

會議 

時間 

壹 主席致詞 3 分 11:10-11:13 

貳 上次會議（1110323）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報告 

5 分 11:13-11:18 

參 提案討論 30 分 11:18-11:48 

肆 工作報告 5 分 11:48-11:53 

伍 臨時動議 3 分 11:53-11:56 

陸 主席結論 4 分 11:56-11:00 

柒 散會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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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節約能源（資）小組委員會會議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1110323）決議事項執行情況報告 

提案一：環安中心【撰稿人：林家如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教育部「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110 年較 104 年同期用電，本校用

電未達標，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 03 月 10 日教育部來函（臺教高（三）字第 1112201362 號） 「政府機

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附件一，12-14），檢附 110 年 1 月至 12 月較 104 年

同期用電分析資料（附件二，15-16）及設備汰換情形、校園能資源精進管理輔導計畫

-常見節能措施相關作法（附件三，17-21）。 

二、 本校 110 年用電情形未達標情形，依據上述檢附資料須依限回覆，提請討論改善作法。

各大專校院上下班及午休時間（附件四，22-23）。 

決議：後續由總務處與環安中心另設會議，請陳副校長召集討論後具體實施。 

執行情形：因疫情影響該討論會議將延後於 111 年 9 月 28 日(三)經濟部及 111 年 10 月 24(一)

教育部二場，將蒞校節能輔導後再滙集各委員建議擇期召開。 

 

提案二：環安中心【撰稿人：林家如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本校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設置要點之「條文」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立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勵

省錢省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能永續經營以達成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30 永續發展目標」。 

二、參考四所國立大學之設置要點（附件五，24-31），修正本校推動節約能（資）源小

組設置要點條文（附件六，32-33），提請討論。  

決議：酌作文字修正，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將修改後之國立金門大學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設置要點置於環安中心網站上，

待本次提案再次提案修改決議後一併送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提案三：總務處【撰稿人：林宛璇 校稿人：總務長 林世強】 

案由：推動本校 ESG 方略。 

說明： 

一、為配合政府節能政策並推動本校 ESG 方略，現總務處正試辦會議活動之碳排放量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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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計於 4 月 30 日整體流程可順利完成，總務處擬於 5 月 1 日將此業務移交業管單位

環安中心，以持續改善本校碳排放量。（附件七，34-36） 

決議：試行一段時間，再行評估。 

執行情形:111 年 6 月 1 日總務長親交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紙本資料予計畫專任助理陳素菲，111

年 6 月 22 日確認環科工程該登錄頁面僅限製造業非相關產業不用登錄，目前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及教育部共同推動我國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政策，減少廢棄物產生，確認

111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公文

文號 1110010204 業己簽核完成，學校(一級行政單位)於辦理會議、訓練及活動時請

於召開會議時確實執行並於會議後將執行成果於秘書室 Google 表單「各單位會議

時間表」內填復。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環安中心【撰稿人：陳素菲 校稿人：主任 胡巧欣】 

案由：有關本校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設置要點之組織名稱及相關條文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立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

勵省錢省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能永續經營以達成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2030 永續發展目標」。 

二、 參考四所國立大學之設置要點（附件五，24-30），修正本校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

設置要點條文（附件八，32-33），提請討論。  

決議：正本清源修正組織名稱以符合學校組織章程第六條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定義，修改原推

動節約能(資)源小組為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修改三、委員任務 (八)審議節能減碳年度

目標及計畫並查核其執行成效。(九)其他節能減碳推動事項及策略。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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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報告 

一、持續推動宣導校園節（電）能，請負責單位（行政及學術）配合試辦校內各棟建築物節電

措施分配表。午休及下班時間（含假日） 

 

校內各棟建築物節電措施分配表 

建築物 樓層 負責單位 協助節電措施 備註 

綜 
合 

教 
學 
大 
樓 

 

1 運休系、國際系 

關閉 L 型走廊燈（開
關於走廊兩側）、廁
所燈 

保全夜間巡邏請協助關
閉走廊燈和廁所燈 

2 觀光系、海邊系 

3 企管系、工管系 

4 應英系、華文系 

5 建築系、都景系 

理 
工 
學 
院 

1 土木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每層 2 個開關，夜間學
生做完實驗請記得關燈 

2 理工學院、資工系 

3 電子系 

4 食品系 

學務處多功能活
動中心 

1-3 學務處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若有社團活動，請
社團結束活動後關閉走
廊燈 

體育室多功能活
動中心（體育場
館室、游泳池及
戶外球場） 

1-3 體育室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健身房廊外晚間 6-10 點
開燈，各場地 10 點後關
閉 

健護學院 

1 護理系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間老師做研究後請協
助關燈鎖門 

2 長照系 

3 社工系 

圖資大樓 1、2、3 圖資各單位 關閉走廊燈及廁所燈 
夜班人員下班請協助關

燈 
備註：請各單位分工配合相關節措施 

總務處：(1)逐步汰換傳統燈具為 LED 燈具。(2)廁所逐步汰換為感應燈。(3)飲水機、電扇或其他電器逐步加裝定

時裝置。(4)分棟電錶裝置。(5)節能系統建置。(6)針對使用超過 9 年之老舊設備逐步汰換為具有節能標

章之設備。(7)經 1110606(一)環安中心討論會為有效管控水電油等能源並達到各項節能滅碳指標，111

年 6 月起每月將定時寄送最新統計表給總務處相關主管，期使能共同發現各項耗用之異常即時採取有

效改善對策。 

學務處：向住宿生進行節能宣導，(1)使用公共廚房，勿在宿舍內使用電器煮食。(2)使用電器設備時，勿離場及

長時間開啟。(3)白天照度足夠，避免開啟共用區域照明。(4)張貼節約能源標語、海報或提醒標示，(至

經濟部能源局 https://www.moeaboe.gov.tw/ecw/populace/content/SubMenu.aspx?menu_id=83 下載)。 

各院系所及其他各行政單位：(1)盤點老舊費電電器逐年編預算汰換(例：節能標章冷氣、冰箱…等)。(2)辦公室、

教室及各公共使用空間…等勿使用不必要之高電量電器和內外費電的展示燈。 

111 年 8 月 起 每月 油 水電 比 較 表上 傳雲 端 硬碟 ，提供 各院 院長 、主 秘 和總 務處 ，連 結位 址如

下: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Swlyw7p79SqA6fNEv4qcXJWsyuPPNjxx/edit?usp=sharing&ouid=11

6031589081681329453&rtpof=true&s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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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能減碳措施，依據 111 年 3 月 10 日教育部來函（臺教高（三）字

第 1112201362 號）「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檢附 110 年 1 月至 12 月較

104 年同期用電分析資料，本校 110 年用電指標（EUI 值）未達標。 

三、111 年 1 月至 9 月「用電量」為 3,520,600 度，「電費」為 9,227,213 元，110 年及 111

年之用電量明細表，詳如表一及圖一、圖二；相較於去年同期用電量 1 月增 0.27%(4,066

元)、2 月減 5.35%(-42,107 元)、3 月增 11.58%(53,775 元)、4 月增 4.83%(51,584 元)、

5 月增 0.45%(減 19,088 元)、6 月減 11.65%(-156,175 元)、7 月減 10.04%(96,564 元)、

8 月減 4.01% (82,603 元)、9 月增 19.50%(390,612 元)。111 年 1 至 9 月較 110 年 1 至

9 月「用電量」減 22,600 度及「電費」增 268,706 元，如表二。 

 

表一、110年及111年之用電量明細表 

繳費 

月份 

110年 111年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用電量(度) 電費(元) 超約金額(元) 

1 451,600 1,028,881  452,800 1,032,947  

2 385,000 875,627  364,400 833,520  

3 266,000 633,925  296,800 687,700  

4 425,800 978,492  446,400 1,030,076  

5 394,200 914,919  396,000 895,831  

6 514,800 1,191,430 59,766 454,800 1,035,255  

7 448,000 1,272,804  403,000 1,176,240  

8 338,800 1,060,043  325,200 1,142,646  

9 319,000 1,002,386  381,200 1,392,998  

10 444,200 1,338,934 40,887    

11 497,800 1,192,906 72,164    

12 425,200 989,611     

總計 4,910,400 12,479,958 172,817 3,520,600 9,227,213  

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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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10年與111年用電度數                  圖二、110年與111年用電費 

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表二、相較於去年同期用電度數表 

繳費月份 
用電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0年 111年 

1月 451,600 452,800 1,200 0.27% 

2月 385,000 364,400 -20,600 -5.35% 

3月 266,000 296,800 30,800 11.58% 

4月 425,800 446,400 20,600 4.83% 

5月 394,200 396,000 1,800 0.45% 

6月 514,800 454,800 -60,000 -11.65% 

7月 448,000 403,000  -45,000  -10.04%  

8月 338,800 325,200  -13,600  -4.01%  

9月 319,000 381,200  62,200  19.50%  

10月 444,200       

11月 497,800       

12月 425,200       

總計 4,910,400 2,411,200 -22,600 -0.64% 

備註：110年3月起含仁愛宿舍；110年11月起依教育部節能輔導委員建議排除仁愛宿舍。 

 

四、111年1月至9月「用水量」為104,080度，「水費」為1,198,005元，110年及111年之用

水量明細表，詳如表三及圖三、圖四；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1月減15.85%(-26,477元)、

2月增5.60%(3,026元)、3月增21.53%（18,637元）、4月增20.26%(30,491元)、5月增

42.40%(59,927 元 ) 、 6 月 增 33.19%(45,797 元 ) 、 7 月 増 .67%(1,873) 、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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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57.19%(53,829)、9月減.57.19%(53,829)。111年1至7月較110年1至9月「用水量」

增3,962度，及「水費」增28,271元，如表四。 

 

表三、110年及111年之用水量明細表 

繳費月份 
110年 111年 

用水量(度) 水費(元) 用水量(度) 水費(元) 

1月 14,899 166,083 12,537 139,606 

2月 10,884 132,149 11,494 135,175 

3月 7,403 85,373 8,997 104,010 

4月 14,356 174,147 17,265 204,638 

5月 12,051 133,187 17,161 193,114 

6月 12,690 153,028 16,903 198,825 

7月 11,531 130,826 11,839 132,699 

8月 8,117 95,146 3,475 41,317 

9月 8,915 99,795 4,409 48,618 

10月 12,186 142,970   

11月 11,361 126,816   

12月 10,996 128,923   

總計 135,389 1,568,443 104,080 1,198,005 

 

  

圖三、110年與111年用水量              圖四、110年與111年用水費 

 

表四、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水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0年 111年  

1 14,899 12,537 -2,362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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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月份 
用水量(度) 

相較去年同期(度) 正(負)成長% 
110年 111年  

2 10,884 11,494 610 5.60% 

3 7,403 8,997 1,594 21.53% 

4 14,356 17,265 2,909 20.26% 

5 12,051 17,161 5,110 42.40% 

6 12,690 16,903 4,213 33.20%  

7 11,531 11,839  308  2.67%  

8 8,117 3,475  -4,642  -57.19%  

9 8,915 4,409  -4,506  -50.54%  

10 12186       

11 11361       

12 10996       

總計 135,389 104,080 3,234 3.2% 

 

五、111年1月至8月「用油量」為1863.32公升，「油費」為56,544元，110年及111年之用油

量明細表，詳如表五及圖五、圖六；相較去年同期用油量1月增10.03%(2,018元)、2月增

81.43%(1,710元)、3月增9.55%(2,090元)、4月減19.30%(-668)、5月減63.10%(-4,391

元)、6月減2.67%(488元)、7月減34.16%(-4,209元)、8月減2.9%(487) 、。111年1至8月

較110年1至8月「用油量」減 303.22公升，「油費」減2,475元，如表六。 

 

表五、110年及111年之用油量明細表 

用油月份 
110年 111年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1月 319.78 8,035 351.84 10,053 

2月 59.88 1,588 108.64 3,298 

3月 236.33 6,255 258.89 8,345 

4月 292.84 8,071 236.33 7,403 

5月 270.1 7,303 99.66 2,912 

6月 244.32 6,837 240.1 7,325 

7月 492.23 13,929 324.07 9,720 

8月 251.06 7,001 243.79 7,488 

9月 266.24 7,613   

10月 469.53 1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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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月份 
110年 111年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用油量(公升) 油費(元) 

11月 286.9 8,726   

12月 271.58 7,674   

總計 3460.79 96,900 1863.32 56,544 

 

  

        圖五、110年與111年用油量                 圖六、110年與111年用油費 

 

表六、相較於去年同期用油量數表 

繳費月份 
用油量(公升) 相較去年同期 

(公升) 
正(負)成長% 

110年 111年  

1月 319.78 351.84 32.06 10.03% 

2月 59.88 108.64 48.76 81.43% 

3月 236.33 258.89 22.56 9.55% 

4月 292.84 236.33 -56.51 -19.30% 

5月 270.1 99.66 -170.44 -63.10% 

6月 244.32 240.1 -4.22 -1.73% 

7月 492.23 324.07 -168.16 -34.16% 

8月 251.06 243.79 -7.27 -2.9% 

9月 266.24    

10月 469.53    

11月 286.9    

12月 271.58    

總計 3460.79 1863.32 -303.2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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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記 : 水、電、油開源節流重點, 去年電費高達12,479,958, 水費也1,568,443,依全校職師生

人數才4千多人來看使用量是需要注意 , 使用場地依規模使用適合之場地，嚴格審查公共場地

租借, 授權各學院、系場地交各院長自行評估，各院系空間自行規劃，全校性公共空間如體能

設施、游泳池、宿舍等一律納入由總務處依法管理收費。 

    請各與會委員多多宣導節能減碳觀念至所有教職員生並落實將節能減碳愛地球。 

 

六、1110622(三)環安會議關於老舊冷氣汰換及飲水機是否加裝定時開關器議題，已於

1110628(二)、1110728(四)郵件通知前三大保管最多老舊冷氣機之系所，建議各系所可以

部門業務費轉設備費汰換冷氣機。 

 

1.應用英語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22台 

2.建築系 使用年限18年以上冷氣 7台 

3.運動與休閒系 使用年限20年以上冷氣 4台 

3.觀光管理系 使用年限17年以上冷氣 4台 

 

八、籌辦本校「電動機車宣導及設置充電站」。 

九、籌辦太陽能光電球場乙案，續請校內外專業人士與廠商評估。 

十、1110830(二)辦理本校電動機車宣導活動。 

   

環安中心主任、學務長、軍訓室主

任攤位前合照 

主管試乘電動機車 工作人員現場指導 

 

十一、待完成工作 

(一) 持續更新填寫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查核制度申報表」(非生產性質行業)。 

(二) 持續籌辦本校「國立金門大學用電管理實施要點」制定與宣導。 

(三) 籌設本校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 

(四) 持續籌辦本校「光電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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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持續申請籌辦教育部委託執行「學校永續能源精進管理輔導計畫」達成本校用電指標(EUI)

基準值即用電量負成長。預計 111 年 9 月 28 日(三)經濟部及教育部會同產基會來校進

行節能輔導。 

(六) 籌設本校微電網儲能。 

(七) 七、1111004(二)金門縣環保局辦理本校環境教育講座 SDGs 活動海報-全民綠生活 

伍、臨時動議 

陸、主席結論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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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能源管理委員會組織要點 
94 年 11 月 28 日第 306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05 月 24 日第 35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制定依據 

國立中正大學能源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係根據能源管理法與其施行細則訂定。 

 

第二條 能源管理目的 

為積極推行能源節約工作，加強學校能源管理及了解學校能源使用現況之

缺失，尋求可行改善方案加以執行，促使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以降低能

源費用支出，提高競爭力，達成節約能源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第三條 能源種類及範圍 

一、電力 

二、水 

三、油 

 

第四條 本會組織如表一、圖一 

一、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之 

二、副主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任之 

三、委員產生：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電算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

體育中心中心主任、環安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並得視需要另聘

具專長學者、專家若干人。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由營繕組組長兼任之，襄助主任委員執行、協調有關

事宜及召開本委員會會議；另置能源管理員若干人由營繕組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負責。 

 

第五條 本會職掌 

一、訂定能源查核制度 

二、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三、訂定節約能源辦法 

四、訂定節約能源標準(基準) 

五、訂定節約能源宣導資料 

 

第六條 會議 

本委員會會議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本

委員會會議得視需要請有關單位派員列席本會會議。 

 

第七條 本要點未列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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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四所大學相關設置要點之比對表 

學校 名稱 設置依據 行政程序 任期 隸屬單位 

國立臺

灣師範

大學 

校園節能委

員會設置要

點 

本校為配合國家能源政

策，加強校園節能之規

劃與推動，落實校園能

源效率使用，特設置校

園節能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提送行政

主管會報

通過，校

長核定後

實施。 

一年，

期滿得

續聘之 

環安中心 

國立暨

南國際

大學 

節能減碳管

理委員會設

置要點草案 

依據行政院一○五年十

一月核定之「政府機關

及學校節能減碳行動計

畫」，特訂定本要點。 

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

公布施行 

任期二

年，得

連任之 

環安衛中心 

國立宜

蘭大學 

推動節約能

源實施要點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爲落實政府節

約能源政策，加強節約

能源教育宣導，建立全

校教職員生節約能源共

識，特依據行政院所頒

「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

節能減碳措施」及「政

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

管理計畫」之規定，訂

定「國立宜蘭大學推動

節約能源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

實施。 

2 年，

期滿得

續聘之 

環安中心 

國立中

正大

學 

能源管理委

員會組織要

點 

為積極推行能源節約工

作，加強學校能源管理

及了解學校能源使用現

況之缺失，尋求可行改

善方案加以執行，促使

能源合理與有效運用，

以降低能源費用支出，

提高競爭力，達成節約

能源目標，特訂定本要

點。 

本要點經

行政會議

通過，並

經校長核

定後公布

實施，修

正時亦

同。 

 環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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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

大學 

推動節約能(資)

源小組設置要

點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

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

立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勵省

錢省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

能永續經營，特於本校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

環安委員會)下設置「推動節約

能(資)源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 

無 無 環

安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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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金門大學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4. 

4.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各院院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必要時得邀請專業

人士參與本會。 

4. 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長室

主任、人事室主 任、各院院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及網路中心主任，另校安中

心與各系所實習場負責人列席

之。必要時得邀請專業人士參與

本會。委員任務如下： 

（1）依據他校要點設置

參考，其列席者未有校

安中心負責人。 

（2）環安中心已於 111

年 3 月 9 日電詢各院系

所，實習場為校外場所

居多，本校目前無實習

場。 

（3）因上述因素不合時

宜，建請刪除。 

二、

4. 

4.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各院院長、進修推廣

部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必要時得邀請專業

人士參與本會。委員任期一年，期

滿得續聘之。 

 新增委員任期。 

二、

4. 

三、委員任務如下： 4.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長室主

任、人事室主 任、各院院長、進

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

機及網路中心主任，另校安中心

與各系所實習場負責人列席之。

必要時得邀請專業人士參與本

會。委員任務如下： 

項次調整。 

三、 四、能源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三、能源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項次調整。 

四、 五、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 四、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 項次調整。 

無 六、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無。 新增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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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金門大學推動節約能（資）源小組設置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111.09.21 修正 

項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金門大學推動節約

能（資）源小組節能減碳

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金門大學推動節約能

（資）源小組設置要點 

組織名稱變更設置要點

名稱一併變更 

一、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

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

立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勵省

錢省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能

永續經營，特於本校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環

安委員會)下設置「推動節約能

(資)源小組節能減碳推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小組委員會） 

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

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立

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勵省錢省

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能永續

經營，特於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環安委員

會)下設置「推動節約能(資)源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1）依金門大學組織

章程第六條項六、節能

減碳推動委員會：規劃

本大學節能減碳之執

行與考核，其設置要點

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將推動節約能

（資）源小組改為為節

能減碳推動委員會。 

三、 三、(八) 審議節能減碳年度目

標及計畫，並查核其執行成效。 

無 依金門大學組織章程

第六條項六委員會定

義增加委員任務事項。 

 三、(八) (九) 其他能資源節約

減碳推動之事項及策略。 

(八) 其他節約能資源推動之事

項及策略。 

將第三條項九修改增

加節約減碳。 

二、 本小組委員會由下列委員所組

成： 

本小組由下列委員所組成： 組織名稱變更相對應之

內文一併變更 

五、 本小組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

主任委員召集之，並視需要邀

請校內外相關人員列席。開會

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

上出席；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行

之。 

本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均由主任委員召

集之，並視需要邀請校內外相關

人員列席。開會時，應有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出席；事項之

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

以上同意行之。 

組織名稱變更相對應內

文一併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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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金門大學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中華民國 

一○○年十一月九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二日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三日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節約能(資)源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節約能(資)源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節約能(資)源小組會議修正草案 

一、為配合政府政策與增進本校教職員生身體力行善用能源、建立珍惜能資源的觀念，鼓勵省錢

省能、節約消費，期使校園能永續經營，特於本校設置「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由下列委員所組成：  

1. 主任委員：校長。  

2. 副主任委員：行政副校長。  

3. 執行秘書：環安中心主任。  

4. 委員：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各院院

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圖書館館長、計算機及網路中心主任。必要時得邀請專業人士參與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續聘之。 

三、委員任務如下：  

(一)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節約用水之意見。  

(二)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節約用電之意見。  

(三)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節約油料之意見。  

(四)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節約用紙之意見。  

(五)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資源回收之意見。  

(六)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綠色採購之意見。  

(七) 修訂及提供本校推動人員教育訓練之意見。  

(八) 審議節能減碳年度目標及計畫，並查核其執行成效。 

(九) 其他節約減碳推動之事項及策略。  

四、能源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 推動能源查核制度。  

(二) 訂定並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三) 定期檢查並改進各使用能源設備之效率。  

(四) 配合節約能源目標，檢討各使用能源設備之能源消費量。  

(五) 宣導節約能源知識，並舉辦有關節約能源活動。  

(六) 主管機關通知辦理之有關能源事務。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視需要邀請校內

外相關人員列席。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行之。 

六、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